关于上报流调抽样点基本信息的紧急通知

各市疾控中心（结防所）：
根据卫生部第五次流调点抽样工作的安排，现在要求各有关单位进一步上报流调点信息。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国家流调点

上报各抽中乡（镇）所辖的村（居委会）名称及人口数。人口数在2500-3000人之间的村（居委会）作为一个基本抽样单位。如果人口数低于2500人的村或居委会，应与临近的单位进行合并（村与村合并，居委会与居委会合并），合并后的人口数应达到2500-3000人；、作为一个抽样基本单位。如果人口超过3000人的村（居委会），可按行政区划或地理位置进行拆分，拆分后的抽样单位也应保证人口数在2500-3000人。
拆分或合并抽样基本点的名称，例如“上楼村”拆分为2个抽样点，则名称上报为：上楼村1和上楼村2。如果上楼村与刘楼村合并，则名称上报为：上楼村刘楼村。村名称和居委会名称要上报全称。
二、上报时间和方式

请各有关单位将基本信息于2010年1月27日下班前上报到省疾控中心。联系人：王侃、庄严。邮箱：wangkan@hncdc.com.cn。

三、抽样点名单
	县（市、区）名称
	乡镇（街道）名称

	
	

	登封市
	颖阳镇

	尉氏县
	蔡庄乡

	洛龙区
	关林镇

	鲁山县
	让河乡

	汤阴县
	韩庄乡

	山阳区
	百间房街道办事处

	濮阳县
	八公桥镇

	魏都区
	南关办事处

	镇平县
	高丘镇

	永城市
	新桥乡

	罗山县
	高店乡

	太康县
	清集乡

	平舆县
	双庙乡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0年1月26日
